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296）

國電科技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GUODIAN TECHNOLOGY & ENVIRONMENT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於其他海外監管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的規定
而發出。

以下公告的中文原稿由國電科技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間於深
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附屬公司，煙台龍源電力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
境內發佈。

茲載列煙台龍源電力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zse.cn)

刊登的《煙台龍源電力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實際控制人權益變動的提
示性公告》，僅供參考。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國電科技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陳冬青先生

董事長

中國，北京，2018年2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冬青先生、張軍先生及唐超雄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王忠渠先生、張文建先生、顧玉春先生及閻焱先生；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申曉留先生、曲久輝先生、謝秋野先生及楊志達先生。

* 僅供識別



股票代码：300105    股票简称：龙源技术   编号：临2018-021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

委”）批准，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集团”）

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华集团”）实施联合重组，

神华集团更名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

能源集团”），作为重组后的母公司，吸收合并国电集团（以下简称

“本次重组”）。 

本次重组前，国家能源集团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重组后，国

家能源集团将承继取得国电集团实际支配的本公司股份（以下简称

“本次权益变动”），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家能源集团需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

收购义务。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国电集团变更为国

家能源集团，国务院国资委作为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

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 国家能源集团的基本情况 

名称：国家能源集团 

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号 

法定代表人：乔保平 

注册资本：10,209,466.11498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8267J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开展煤炭等资

源性产品、煤制油、煤化工、电力、热力、港口、各类运输业、金

融、国内外贸易及物流、房地产、高科技、信息咨询等行业领域的

投资、管理；规划、组织、协调、管理神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

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化工材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纺织品、建筑材料、机械、电子设备、办公设备的销售。（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1995 年 10 月 23日至长期 

出资人名称：国务院国资委 

2、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17]146号），国电集团和神华



集团实施联合重组。神华集团更名为国家能源集团，作为重组后的

母公司，吸收合并国电集团。 

3、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国家能源集团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

份。国电集团通过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科技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雄亚（香港）有限公

司、雄亚（维尔京）有限公司实际支配公司合计 42%的股份表决

权，合计 215,550,720 股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国家能源集团将通过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雄亚（香港）有限公司、雄亚（维尔京）有限公司实际支配公

司合计 42%的股份表决权，合计 215,550,720股股份。 

4、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电集团，最终实际控

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国家能源集团，

最终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5、 合并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年 2 月 5 日，国家能源集团与国电集团签订了《国家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之合并协议》（以下

简称“《合并协议》”），《合并协议》约定，国家能源集团吸收合并国

电集团，国电集团注销，国家能源集团作为合并后公司继续存续；



自本次合并交割日起，国电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

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国电集

团的下属分支机构及国电集团持有的下属企业股权或权益归属于合

并后的存续公司。 

6、 其他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国家能源集团的要约收

购义务，尚需就中国境内反垄断申报通过有权监管机构审查。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1、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详细内容，请见 2018 年 2 月 6 日刊登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的《烟台龙源电力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以及

豁免要约收购等后续工作，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 


